
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

“2·21”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14年2月21日13时15分左右，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原雅瑶镇新村九头岭的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内发生一起火灾事故，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广州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花都区人民政府委托区安全监管局成立事故调查组，负责该起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调查处理情况如下：

一、事故发生时间：2014年2月21日13时15分左右

二、事故发生地点：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

三、事故类别：火灾事故

四、事故原因：

1.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计量员罗国国衡在对加油枪进行计量时使用非标准计量器具(敞口铝桶)盛装汽油，而且未对计量器具采取导除静电措施。

2.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管理不善，没有制定油枪计量安全操作规程；计量员未经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计量业务知识培训、未持证上岗。
3. 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主要负责人苏德华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组织制定计量安全操作规程，未严格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经理（站长）黄虹华在日常管理中未发现和纠正本单位从事计量工作的员工在计量操作中的不当操作行为。
五、事故性质：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严重级别：一般事故

七、人员伤亡情况：无

八、本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60912元（企业自报）

九、涉案单位及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

名    称：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镇新村九头岭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01400050598

负责人：苏德华

公司类型：分公司

经营范围：租赁经营广州市花都雅新加油站。（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隶属企业：广州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营业期限：自二○一○年七月二十日至二○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二）事故责任人苏德华

苏德华，男，43岁，广州市番禺区人，时任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的负责人，负责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运营工作。

（三）事故责任人黄虹华

黄虹华，女，44岁，广东省普宁市人，时任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经理（站长），主要负责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日常管理工作。

（四）事故责任人罗国衡

罗国衡，男，28岁，广州市花都区人，时任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主管，主要负责加油和带领跟班的两名员工，以及对加油枪的测试计量工作。

十、事故详细经过

2014年2月21日10点35分左右，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主管罗国衡在该加油站站长助理李敬源的安排下进行试枪（计量）。罗国衡推着装有四个塑胶轮子的小推车，小推车上铺有一块木板，木板上放有一个计量罐（容积为20升）和两个敞口式铝桶，他用上述装置先后对1号加油枪（97#）、4号加油枪（97#）、7号加油枪（97#）进行了计量，每个油枪分别计量两次（第一次，用加油枪向计量罐内加油；第二次，直接向两个敞口式铝桶里面加油）。罗国衡计量完7号枪后就停止了计量，去吃午饭。

2014年2月21日1时许，罗国衡见油站前庭没有车辆在加油，于是继续使用上述计量器具对2号加油机上的10号加油枪进行计量。他在给计量罐加完油后，继续往两个铝桶里面加油，在给第二个铝桶加油的时候，罗国衡发现2号加油机上的10号加油枪枪口起火（此时为13时16分），紧接着小推车上的两个铝桶和计量罐也起火。罗国衡在情急之下把加油枪扔到地上，立即叫油站收银员关了紧急按钮切断油路，并与该油站员工胡福娣一起试图用灭火器进行扑救，但火势未得到控制。此时，胡福娣跑去封闭了油站出入口，禁止非救援车辆或人员进入，而罗国衡为了让装有计量器具的小推车远离加油机，便试图用右脚踢开小推车，结果导致小推车上的一个装着汽油的敞口式铝桶侧翻，火势漫延。闻讯赶来的站长黄虹华组织油站其他员工参与了灭火。13时17分20秒，2号加油机上的10号加油枪管从加油机上脱落，发生第一次闪爆；13时18分，2号加油机上的另一条油枪管从加油机上脱落，发生第二次闪爆； 13时19分15秒，该加油站员工将扑灭。本次火灾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十一、事故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一）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火灾发生地点位于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内，2号加油机烧损严重，该加油机西侧的3支加油枪有两支已脱落，东侧有一支加油枪掉在加油机西侧的地面上，枪口已烧毁，加油机西侧地面上有一个四轮小推车，小推车距加油岛约30CM。该小推车的四个轮子的材质为塑胶，小推车上铺有一块木板，木板上有一个20升的计量罐和一个敞口式铝桶，计量罐和铝桶有过火痕迹，小推车与加油岛之间的地面上有个侧倒的铝桶，铝桶部分已熔化，计量罐和铝桶没有连接地线，2号加油机与前庭立柱间有一捆烧损的带夹导线，导线卷成一捆未拆开，加油附近散置有多个灭火器，地面撒满干粉。

现场勘查时，发现该加油站的出入口已封闭，油站装有多个监控摄像头，其中3号监控摄像头对着事故地点，油站加油区未见张贴安全操作规程。调看监控录像时发现3号监控摄像头因故障导致图像模糊，无法看清画面。

（二）调查情况

1.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每个月最少要对加油枪进行一次计量，计量工作都是由主管负责。该加油站已制定加油操作规程（未在加油作业场张贴），但没有制定加油枪计量安全操作规程（违反了《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员工在进行加油枪计量时都是参照加油操作规程，加油操作规程中没有明确防静电措施（经调查，该加油站的所有规章制度、操作规程都是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统一制定并下发到各加油站实施）。该加油站主管罗国衡负责加油枪计量作业，没有经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计量业务知识培训、未持证上岗[违反了《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项]，只是跟着前任主管陈亮(已离职)进行跟班学习过，罗国衡在计量时使用小推车搭载计量器具、使用铝桶盛装汽油、未对计量器具采取防静电措施等行为都是沿袭前任主管的习惯，加油站负责人未对罗国衡的以上行为及时纠正。

2.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属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工商注册时的负责人是苏德华，苏德华是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营运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而负责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日常管理工作的是油站经理(站长)黄虹华。由此可见，苏德华是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黄虹华是该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苏德华作为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组织制定计量安全操作规程，未严格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计量员在对加油枪进行计量时使用铝桶盛装汽油和未对计量器具采取防静电措施这一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四）项]， 致使计量员长期以来都出现不当操作。加油站经理（站长）黄虹华在日常管理中未发现和纠正本单位从事计量工作的员工在计量操作中的不当操作行为
3.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发生火灾事故时，该加油站主管罗国衡正在对2号加油机上的10号加油枪进行计量操作，在计量过程中，罗国衡将计量器具放置在对地绝缘的小推车上，且没有对计量器具采取防静电接地措施[违反了《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B12158-2006）》6.1.2]，致使在往计量器具中加油时产生静电点燃易燃蒸汽（汽油挥发蒸汽），引发火灾。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组织安全生产专家2人，对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汽油着火事故进行技术分析，形成了事故技术分析专家意见（附后）。

十二、事故原因分析及性质认定

    （一）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按照事故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认真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经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结合专家技术分析意见，得出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如下：

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未制定油枪计量安全操作规程，致使计量员在计量时使用非标准计量器具（敞口式铝桶）盛装汽油，未对计量器具采取防静电接地措施；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计量员未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计量业务知识培训、未持证上岗；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主要负责人苏德华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组织制定计量安全操作规程，未严格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计量员在计量时使用非标准计量器具（敞口式铝桶）盛装汽油及未对计量器具采取防静电接地措施这一事故隐患，致使计量员长期违规操作；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经理（站长）黄虹华在日常管理中未发现和纠正本单位从事计量工作的员工在计量操作中的不当操作行为；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主管罗国衡在给加油枪进行计量时使用敞口式铝桶盛装汽油使用现场易燃蒸汽持续挥发，未对计量器具采取接地和消除静电措施，致使在加油过程中产生静电放电引燃汽油蒸汽，引发火灾。

综上所述，对本次事故的原因分析如下：

1、直接原因

罗国衡在对加油枪进行计量时操作不当，使用非标准计量器具盛装汽油、未对计量器具采取导除静电措施，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该加油站未建立计量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该加油站计量员未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计量业务知识培训、未持证上岗；三是该加油站主要负责人苏德华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组织制定计量安全操作规程，未严格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四是该加油站经理（站长）在日常管理中未发现和纠正本单位从事计量工作的员工在计量操作中的不当操作行为。
3、主要原因

该加油站未建立计量安全操作规程、油站主要负责人苏德华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原因。

（二）事故性质认定

综上所述，“2·21”火灾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十三、事故的责任分析和处理意见

经对本次事故现场勘查、综合调查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之规定，对事故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具体处理建议如下：

（一）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未建立油站计量安全操作规程，计量员未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计量业务知识培训、未持证上岗，致使罗国衡在进行计量操作中操作不当而发生事故，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但因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且造成的直接经常损失较小，建议由区安监局责令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并将整改情况报事故调查组。

（二）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主要负责人苏德华未组织制定计量安全操作规程、未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未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建议区安监局给予苏德华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站长黄虹华作为该加油站的日常管理人员，在日常管理和检查中未及时发现和纠正本单位计量员在计量工作中的不当操作行为，造成本次事故的发生，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对黄虹华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事故调查组。

（四）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主管罗国衡，作为该油站具体负责计量操作的员工，在对油枪进行计量时操作不当，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对罗国衡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事故调查组。

十四、预防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

为吸取这次事故的教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措施，预防事故重复发生，确保安全生产，特制定如下整改措施：

（一）各加油站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各工作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增加安全意识，杜绝违章作业。

（二）各加油站主要负责人要做到经常性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

（三）加油站主管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特别针对事故单位的实际情况，重点对防静电措施等安全隐患和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广州市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雅新加油站“2·21”火灾事故调查

201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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